

	
	鑫智造用户协议

	     本《用户许可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是用户（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与鑫智造之间有关复制、下载、安装、使用鑫智造软件产品及相关文档（以下简称本软件）的法律协议，同时本协议亦适用于任何有关本软件的后期更新和升级。一旦复制、下载、安装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软件，即表明用户同意接受本协议各项条款的约束，请在使用本软件前仔细阅读本协议，如果用户不同意本协议中的条款，请勿复制、下载、安装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软件。

	一、知识产权

	1.1  本软件的知识产权

	本软件之著作权及其它知识产权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现已取得或未来可取得之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等）皆为鑫智造所有。本软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版权公约和其他知识产权法及条约的保护；未经鑫智造书面许可或超出鑫智造书面许可范围以任何形式使用本软件的知识产权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鑫智造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其侵权责任。

	1.2  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与本软件相关的由第三方发布、提供的内容信息，第三方已在其和鑫智造签订的协议中作出声明和保证：第三方享有该等内容信息的知识产权等权益并对使用该等内容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用户因使用该等内容信息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均与鑫智造无关。

	二、许可授权及限制

	2.1  许可授权

	鑫智造授权用户对本软件享有非排他使用许可，即在用户的计算机上安装并使用本软件，可以复制本软件用于备份和存档；本软件仅作为单一产品而被授予许可使用, 不得将其各个部分分开用于任何目的；用户应自行承担因使用本软件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如果因为用户所处地域或者环境，致使用户使用本软件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用户应当自行承担使用本软件可能导致的法律责任和风险。

	2.2  许可限制

	用户不得从事下述任何行为：

	2.2.1 以出租、转让等方式许可第三方使用本软件及帐号；

	2.2.2 修改、翻译、反向工程、反编译、反汇编（除非法律明文禁止此限制）或基于本软件制造衍生产品；

	2.2.3 除为备份和存档之目的以外，不得复制本软件；

	2.2.4 不得违反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使用本软件或将本软件用于任何违法目的；

	2.2.5 不得从事将本软件用于个人或非商业目的以外的任何行为；

	用户有上述任一行为的，鑫智造有权无需通知立即终止用户许可，并有权追究用户的法律责任。

	三、特别说明

	3.1 在任何情况下，鑫智造对于因使用或无法使用本软件而导致的任何损失（包括但不仅限于商业利润损失、业务中断或业务信息丢失等），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即使鑫智造已被告知可能会造成此类损失。在任何情况下，鑫智造均不就任何直接的、间接的、附带的、后果性的、特别的、惩戒性的和处罚性的损害赔偿承担任何责任，无论该主张是基于保证、合同、侵权（包括疏忽）或是基于其他原因作出。

	3.2 用户在将本软件安装在计算机系统后，由于本软件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与用户计算机中其他应用程序相冲突的情形，用户应自行解决该问题，鑫智造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

	3.3 鑫智造为了保障公司业务发展，享有随时修改或中断服务而不需通知用户的权利，鑫智造行使修改或中断服务的权利不需对用户或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责任。

	3.4 用户隐私

	3.4.1 用户在此确认并同意：用户隐私指用户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与用户个人身份确认直接相关的信息；非用户隐私包括用户隐私以外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用户使用本软件所产生的客观数据信息及为改善本软件功能或者对本软件升级维护所需信息等。

	3.4.2 尊重并保护用户隐私一直是鑫智造所遵循的原则，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经用户书面同意以外，鑫智造未经用户书面同意，不以任何形式向第三人批露或使用、许可第三人使用用户隐私。

	3.5 本软件不含有任何旨在破坏用户计算机数据和获取用户隐私信息的恶意代码。

	3.6 按照2014年3月15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第25条规定，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不适用于无理由退货，鑫智造软件经下载使用后不接受无理由退货。

	3.7 基于服务品质提升和产品迭代更新的需要，我们的客服人员会在工作时间对软件使用者进行电话回访，敬请理解。

	四、终止

	4.1 如果用户违反本协议项下任一条款的，则本协议自动终止，鑫智造无需另行通知；本协议终止后，用户应立即停止使用本软件并将本软件及其备份和存档从其计算机系统中彻底删除；由于用户该行为给鑫智造造成损失的，用户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五、转让

	5.1 未经鑫智造书面同意，用户基于本协议所取得的权利，不得转让给任何第三人。

	六、争议的解决及适用法律

	6.1 因本协议的履行、终止发生争议的，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至深圳市仲裁委员会，由该会依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裁决，仲裁裁决为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6.2 本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释、争议，均适用中国法律(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除外)。

	七、解释和修改

	7.1 鑫智造享有本协议的最终解释权和修改权。如用户对鑫智造的解释或修改有异议，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本软件。用户继续使用本软件的行为将被视为对鑫智造的解释或修改的接受。




